附件2：
陵川县事业单位人员死亡调查情况说明
兹有我单位工作（退休）人员       ，男（女），   年  月出生，   年  月参加工作，    年  月退休，经调查核实，该同志于   年  月  日（病故/因工死亡/    ）去世，于   年  月  日在       XX殡仪馆火化（火化证编号为：             ），火化情况真实；配偶    男（女）     年 月 日出生，系    省   县   镇（乡）   村村民，父母      男（女）     年 月 日出生，系    省   县   镇（乡）   村村民，子女     男（女），    年  月  日出生，现在       学校上学，请予以办理抚恤金等“三项费用”的有关手续。
调查人承诺，本调查过程认真进行，情况真实有效。
调查人(三人签字)：
村委(社区)负责人
(签字)：

单位盖章

年  月  日

单位负责人

(签字)：

单位盖章

年  月  日

主管单位负责人

(签字)：

单位盖章

年  月  日

单位和主管单位为本单位死亡人员申请抚恤金、丧葬费、遗属补助等费用时需提供此情况说明，调查人只限本单位正式工作人员，请认真调查，如实填写，如出现异常，将此件转交纪检（监察）部门，由调查人及各部门签字的负责人承担相应责任（本表一式四份）。调查组应依据本说明自制公示表，调查完成后在死亡人员户籍地或常住地所在社区（村）进行公示，并设置联系电话方便群众反馈情况。

